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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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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沪科建复〔2025〕29 号 

 

 

对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 

第 1135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

 

许移庆代表： 

您提出的关于高校及研究院所等测试设备资源共享的建议

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2007 年本市率先出台了全国第一部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

管理地方性法规，经多年发展，逐步形成了以信息报送办法为基

础保障，以新购评议办法为调控制度，以评估奖励办法和《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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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则》为激励措施的“三位一体”政策体系，较好地促进了本市

大仪资源的集聚，营建了良好的共享服务生态。 

大仪建设规模持续增长。截至目前，全市共有 701 家法人单

位的 25236 台（套）的大仪入网，原值超 330 亿元，开放率达 94.8%

（有 1311 台（套）因涉密等原因未对外公开信息）。 

通过对市大仪共享服务平台后台数据的进一步挖掘，结合日

常工作实践，目前本市高校及研究院所的大仪开放共享工作主要

存在以下二大现象： 

（一）高校院所是全市大仪资源的主要聚集地，开放共享资

源和服务潜力还需深入挖掘 

目前本市高校院所拥有大仪数量占比接近 80%，领域覆盖全

面，年均有效机时逐年攀升，年均增幅达 6%，高原值大仪运行

呈现高负荷状态（超 1800 小时达到 50%以上）；但共享服务机时

却逐年下降，2023 年仅为 20%。主要原因：一是大仪共享服务需

求转变。随着科研范式的变革，社会各类创新主体对高校院所大

仪共享服务的需求已从常规的分析测试，向基于大仪功能专业化

创新研发服务转变。大仪共享服务呈现出多样化、长周期、跨学

科的协同创新模式，已不能以简单的共享机时、服务收入、四技

合同等指标评价表征。二是大多数高校院所对大仪开放共享服务

的激励机制不到位。虽然绝大部分高校院所在内部设立了大仪共

享服务奖励机制，但囿于繁重的科研教学任务，部分管理单位对

仪器共享服务机时人为设置上限，相当多的管理单位在实验室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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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技术人才培养、绩效激励、成果认定、职称晋升等方面的体制

机制突破不多，激励效果有限，难以最大限度调动大仪技术团队

提供社会化共享服务的积极性。三是资源统筹能力薄弱，共享效

能未充分释放。截至目前，加入市级共享平台的高校中，虽有 50%

建设了分测中心，70%建成校级大仪共享平台，但面向全社会创

新主体大仪共享需求，充分整合学校高质量大仪资源，提供社会

化服务的制度措施、技术服务团队能力、服务对接水平尚需进一

步提升。 

（二）仪器管理单位的主体责任意识和监督管理还需要进一

步加强 

一是落实信息报送存在疏漏，未能及时准确上报仪器的开放

共享情况。当前《大仪信息报送办法》明确所有管理单位须全口

径完整报送大仪基本信息、运行信息、共享服务信息等，但目前

绝大多数单位要申请大仪奖励才提交共享服务信息，一定程度上

制约了更高质量的开放共享。二是管理单位激励机制缺位，共享

服务动能不足。部分大仪管理单位虽建立内部共享制度，但在人

才培养、绩效激励、职称晋升等关键环节突破有限。三是监督考

核体系刚性不足，主体责任传导不畅。现行政策对管理单位履职

情况的监督多依赖自查自报，主管部门监督问责措施薄弱。 

下阶段，市科委将会同有关部门，聚焦高校院所类管理单位，

加强统筹协调和监督检查，进一步增强仪器管理单位开放共享主

体责任，督促指导其按照职责要求建立、完善大型科学仪器设施



— 4 —   

开放共享机制；强化大仪信息报送的全面性和及时性，发挥好大

仪评估奖励政策的杠杆效应，强化大仪开放共享对科技创新和产

业发展的支撑保障充分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市场主导作用，以服

务科技创新、产业发展为目标，以新购评议、信息报送和评估奖

励为重要抓手，以市大仪共享服务平台为技术支撑，构建新形势

下大仪开放共享举措。倡导和鼓励所有高校院所做好大仪资源统

筹，盘活存量、挖掘现有大型科学仪器设施的潜力，促进开放共

享效率最大化。 

感谢您对本市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 

 

 

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5 月 6 日 

 

联系人姓名：张露璐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23112518 

联系地址：人民大道 200 号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200003 

 

 

 

  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，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。 

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5 月 6 日印发   


